
广州市越秀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市级以上抽检
不合格食品核查处置情况的通告(2017 年第四季度)

2017 年 10 月 1 日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广州市越秀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完成抽检不合格食

品核查处置 6 批次。有关核查处置情况如下：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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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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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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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企业原因排查

整改措施

1

NO.

0114

768

鲜鸭

肠

广州

市好

又多

黄花

岗百

货有

限公

司

2017

年 1

月 11

日

呋喃它酮

代谢物

AMOZ

我局执法人员于

2017年 2月 14日送

达了检验报告（报告

编号为：

01041700001849，
检验结果为不合

格）。当事人对上述

检验结果无异议，不

申请复检。

问题商品已下

架，停止销售。

当事人违反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食品

安全法》第三十四

条第（二）项的规

定，应依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食品安

全法》第一百二十

四条第一款第（一）

项及《中华人民共

和国行政处罚法》

第二十三条的规

定，给予行政处罚：

1、没收违法所得

11.82 元；

2、罚款 50000 元。

（穗

越）

食药

监食

罚

(201

7)

10-1

02

号

广州

市越

秀区

食品

药品

监督

管理

局

1.问题商品

已下架，停

止销售；2.

与供应商写

上处理后续

跟进工作 。

移

送

司

法

机

关

广州市食

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



2

NO.

0169

367

鲍鱼

贝

郑惠

钦

2017

年 11

月 24

日

氯霉素

我局执法人员于

2017 年 12 月 28 日

送达了检验报告（报

告编号为：

GTJ(2017)GZ0905

8，检验结果为不合

格）。当事人对上述

检验结果无异议，不

申请复检。

现场无抽检不

合格产品销

售。

/ / /

该铺面地址

属广州市水

荫路惠德市

场，该市场

已于2017年

12 月 30 日

关闭，现已

无法联系到

当事人。

/

广州市食

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

3

NO.

0169

320

沙甲

王

（鲍

鱼

贝）

植伟

森

2017

年 11

月 24

日

氯霉素

我局执法人员于

2017 年 12 月 28 日

送达了检验报告（报

告编号为：

GTJ(2017)GZ0905

9，检验结果为不合

格）。当事人对上述

检验结果无异议，不

申请复检。

现场无抽检不

合格产品销

售。

/ / /

该铺面地址

属广州市水

荫路惠德市

场，该市场

已于2017年

12 月 30 日

关闭，现已

无法联系到

当事人。

/

广州市食

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



4

NO.0

1693

65

白贝
郑惠

钦

2017

年 11

月 24

日

氯霉素

我局执法人员于

2017 年 12 月 28 日

送达了检验报告（报

告编号为：

GTJ(2017)GZ0906

0，检验结果为不合

格）。当事人对上述

检验结果无异议，不

申请复检。

现场无抽检不

合格产品销

售。

/ / /

该铺面地址

属广州市水

荫路惠德市

场，该市场

已于2017年

12 月 30 日

关闭，现已

无法联系到

当事人。

/

广州市食

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

5

NO.

0137

260

贝斯

美原

味米

粉

广州

贝斯

美生

物科

技有

限公

司

2016

年 11

月 15

日

钠

我局执法人员于

2017年 7月 11日送

达了检验报告（报告

编号为：食监

-2017-03-1558，检

验结果为不合格）。

当事人对上述检验

结果有异议，申请复

检。

要求当事人在

复检期间停止

销售检验为不

符合食品标签

标准的“贝斯

美原味米粉”

(生产日

期:2016-11-1

5)。

当事人违反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食品

安全法》第七十一

条第三款的规定，

应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食品安全

法》第一百二十五

条第二款的规定，

给予行政处罚：警

告。

（穗

越）

食药

监洪

当罚

(201

7)01

034

号

广州

市越

秀区

食品

药品

监督

管理

局

对营养成分

表中纳的数

值进行贴标

处理。

/

广州市食

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



6

NO.

0139

600

古法

马拉

糕

广州

市北

园酒

家有

限公

司

2017

年 4

月 28

日

铝的残留量

我局执法人员于

2017 年 6 月 14 日送

达了检验报告（报告

编号为：

01CY1705MZP007，检

验结果为不合格）。该

单位对上述检验结果

有异议，申请复检。

当事人申请复

检，我局要求

其在复检有结

果前停止销售

检验不合格产

品“古法马拉

糕”。

当事人违反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食品安

全法》第三十四条第

（四）项的规定，应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食品安全法》第一

百二十四条第一款

第（三）项的规定，

给予行政处罚：1、

没收违法所得 136

元；

2、罚款 50000 元。

（穗

越）

食药

监食

罚

〔20

17〕

0101

5 号

广州

市越

秀区

食品

药品

监督

管理

局

当事人制作

“古法马拉

糕”使用食品

添加剂时用

量把控不严。

为了杜绝类

似问题再次

发生，要求当

事人停止使

用制作不合

格产品“古法

马拉糕”时使

用的“誉厨思

复合膨松剂

无铝害双效

泡打粉”。

/

广州市食

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


